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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 业 部 农 业 机 械 化 管 理 司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机管【2017】7 号 

农业部农机化司关于组织开展双季稻区“补短板促机插” 

集中示范服务活动的通知 

 

湖南省、江西省、广东省、广西自治区、湖北省农机管理局，农

业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专家指导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发展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，直接关系主产区水稻产能稳定、

成本降低、规模经营主体培育及市场竞争力提升。双季稻区水稻

种植环节机械化，是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大短板，

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期。当前，春耕生产已经开始，早稻育插

秧也即将全面启动。为贯彻今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及全国

春管春耕工作会议精神，促进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加快提升，我

司拟采取部省共促、主产省联动、政企推专家大户互动的形式，

近期组织开展双季稻区“补短板促机插”集中示范服务活动（以

下简称“活动”）。 

一、活动主要目标 

在主产区早稻及晚稻育插秧关键农时，以双季稻种植大县为

主体，以规模种植大户、农机大户、农机合作社为主要对象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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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“补短板促机插”集中示范服务活动。充分发挥农机管理部门、

推广机构、骨干企业、专家团队、新型经营服务主体联动共促作

用，通过 “五个一”系列活动（发布一个技术指导意见、举办

一次现场观摩培训、进行一次专家指导服务、提出一个全程机械

化解决方案、开展一次集中宣传），达到示范装备技术、找准瓶

颈问题、明晰路径措施、推广典型模式、营造良好氛围的效果，

以种植机械化的突破，带动双季稻区全程机械化水平加快提升。 

二、活动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发布一个技术指导意见。农业部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

专家指导组于 3月中旬、6月中旬，分别发布针对早稻、晚稻生

产的全程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，供各地参考应用。有关省市县应

结合实际，完善细化并及时发布“本土化”的技术指导意见，通

过各类媒体或“明白纸”等形式，让更多农户知晓。 

（二）举办一次现场观摩培训。各省农机管理部门应动员引

导双季稻种植大县及近年部省级全程机械化示范项目县，于 4月

份或 7月份举办一次种植机械化作业现场观摩演示和技术培训。

各县结合本地技术推广重点，以辖区内种植大户、农机服务组织

为主要对象，因地制宜示范培训轻型标准化育秧、机插秧、钵苗

行栽、有序抛秧、机械化栽植同步侧深施肥、高效植保、产地烘

干等新装备新技术。鼓励农机骨干产销企业自愿参与作业现场观

摩活动，采取大户试用、租赁等形式，推介先进适用机具。 

（三）进行一次专家指导服务。各省农机管理部门与农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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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指导组及本省专家团队对接，邀请专家到各种植大县参加培

训授课、技术咨询、座谈交流等指导服务，支持专家与各县“结

对子”，建立长期指导联系。引导各级农机推广机构技术骨干深

入种植机械化薄弱乡村，建立“分片包户”机制，对重点大户长

期跟踪服务，直至形成自主运用机械化种植技术的能力和习惯。 

（四）提出一个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。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应

组织技术力量到各典型区域深入调研“接地气”，切实找准制约

水稻全程机械化尤其是种植机械化发展的难点瓶颈所在，探索解

决突出问题的可行路径。以促进水稻规模种植户节本增效、降低

风险、周年高产为主要目标，分区域研究提出作物品种、种植制

度、经营规模、装备技术等相互适应、集成配套的全程机械化解

决方案，采取有效措施在各类规模经营服务主体中推广应用。 

（五）开展一次集中宣传。各地应通过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、

明白纸、互联网、手机微信等媒体形式，面向重点农户宣传机械

化育插秧等技术效果、本土化的技术指导意见和全程机械化解决

方案，并做好答疑解惑、舆论引导，不断提高宣传的生动性、针

对性、实效性。要注意发现挖掘基层的好经验好做法，组织媒体

深入采访，把先进典型总结好宣传好，影响带动地区间相互学习

借鉴。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、中国农机化导报开辟专栏，集中

报道各地工作进展和成效。 

    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有关省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增强提升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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稻种植机械化水平紧迫性、重要性的认识，精心做好活动的组织

动员工作，以此次活动为平台，多措并举加快补短板步伐。请湖

南省、江西省、广东省、广西自治区、湖北省农机局分别确定一

名负责此项工作的处级干部，以及明确有意向“举办一次现场观

摩培训”等系列活动的县区名单、活动时间，以上信息于 3 月

20 日前传真报送我司，方便工作联系及专家组对接、媒体采访

宣传。 

（二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地应通过简报、信息、新闻素材等

形式，及时将工作进展动态及先进典型报送我司及有关行业媒

体。请湖南省、江西省、广东省、广西自治区、湖北省农机局于

4 月 30 日前，总结本省区有关活动成效，形成 1200 字左右的文

字材料报送我司。在晚稻育插秧农时举办的有关活动成效总结，

于 7 月 30 日前报送。对于此次活动组织力度大、工作效果好的

先进县区，我司将以适当形式给予宣传表扬，各省区可将之纳入

部级全程机械化示范项目优先支持范围。 

联系人：1.农业部农机化司生产管理处 段冬冬；电话：

010-59193190，59193308（传真）。邮件：njhsglc@agri.gov.cn. 

2. 农业部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专家指导组秘书处（农业部农机

推广总站推广一处） 周磊；电话：010-59198624。 

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

  2017 年 3 月 3日 


